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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刑事诉讼法较侧重的知识点有： 1、 管辖，包括地域

、级别、职能管辖； 2、 辩护、代理与回避； 3、 证据； 4、 

强制措施； 5、 附带民事诉讼； 6、 立案、侦查； 7、 自诉；

8、 简易程序； 9、 死刑复核程序； 10、 再审程序。 刑事诉

讼法的选择题近年来逐渐多以小案例的形式出现，干扰项的

迷惑性加大，涉及的知识点多为司法解释的细节性规定，故

对考生准确掌握法条和理解、应用法条的能力提出了较为要

求。因此，除了复习刑事诉讼法典本身以外，还应留意几个

司法解释的内容，尤其是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刑诉解释》）这一司法解释文件的复习。本书中尽量糅合了

刑事诉讼法典与几个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关系，考生在复习

时可预见留意。 一、 重点法条： 第3条。 相关法条：第4条

、条7条、第225条。 意思分解； 1、 本条规定的是公检法机

关进行刑事诉讼的职责分工，体现了这样的两个法制原则：

一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别由公检法三机

关先行使，这一原则体现了本法第7条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二是公检法三机关只不过能在法律

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而不能超越法定职责或者

相互代替。 2、 关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

行逮捕和预审的职责，本法中有多处理引类似的规定：第4条

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时，行使



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即当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

安全的刑事案件时，其享有对该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

行逮捕和预审的职责；第225条第1款规定，对于军队内部发

生的刑事案件，由军队保卫部门行使侦查权；第225条第2款

规定，对于监狱内服刑罪犯的刑事案件，同监狱部门行使侦

查权。 不要混淆： 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享有与公

安机关完全相同的职权，但军队保卫部门与监狱仅有侦查权

，这一点应注意。 二、 重点法条： 第9条。 意思分解； 1、 

本条规定的是属民族有权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刑事诉讼

的基本原则。注意若干上述基本原则的贯彻，对于不通晓当

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公检法机关应当为他们提

供翻译人员，这里注意的问题一是要求的是公检法机关而非

仅仅审判机关，二?quot.应当"而非仅仅"可以"，即为他们翻译

是司法机关的法定义务。 2、 保障少数民族运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诉讼的权利不仅令在于司法机关为其提供翻译，而且还

有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发布进行审讯，用法以通用的

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

民族杂居的地区）。 三、 重点法条： 第15条。 意思分解； 1

、 本行规定的是六种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既包括不构

成或者不认为犯罪的情形，也包括虽然构成犯罪但因种种法

定原因如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即

亲告罪）、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经特赦令免

除刑罚的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免预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2

、 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遇到上述六种法定情形之

一的，应分别作如下不同的处理（注意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

同的司法机关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 （1） 在侦查阶段发



现和出现六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侦查机关好公安机关

或者检察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2） 当案件移送至检

察机关起诉时，发现和出现上述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

游起诉的决定（表明该案件的侦查机关是公安机关而非检察

机关）。同时，请注意本法第142条第2款以及《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刑诉规则》）第286条规定

的酌定不起诉情形。 （3） 当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发现或

出现上述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由该法院作出宣告无罪的决

定（如上述第一种情形、第五种情形中被告人被确认无罪时

）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或者终止审理的决定。 四、 重点法条

： 第18条。 相关法条：第3条、第4条、第170条；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刑事诉讼48条》）第1、2、3

、4、6条。。 意思分解； 1、 本条规定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对

刑事案件的管辖（职能管辖或立案管辖）分工。对于刑事案

件的侦查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这是立案管辖的一项基本原

则，同时，根据本法第4条的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

案件应当由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侦查。根据《刑诉48条》第1条

，对于涉税案件了应当由公安机关侦查。 2、 本条折核心内

容可以说是关于检察机关筇睚侦案件的范围。主要包括因类

案件： （1）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 国家工作人员渎职

犯罪案件； （3）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

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

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 （4）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且经省级以上检察



机关决定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可见，检察机关直

接受理的刑事案件主要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

的犯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